
附件2

兴安盟由审批部门委托开展的行政权力中介服务事项清单(生态环境领域)

序号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对应的行政权力信息 中介服务信息 中介服务机构信息

行政权力
自治区指
导部门

中介机构
自治区指
导部门

备注

对应的行政权力
事项主项名称

对应的行政权力
事项子项/情形

名称

行政权力
实施部门

行政权力行
使层级

中 介 服 务 设 定 依 据 委托主体
中介费用
承担主体

中介服务
结果要件

中介服务
实施机构

资质颁发
（从业条
件管理）

部门

资质（从
业条件）

名称

资质（从
业条件）

等级

1

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
（表）技术评

估

一般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审批

无
盟市、旗县
级生态环境

部门

盟市、旗县
级

【行政法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2017年修订）
    第九条第三款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
组织技术机构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
影响报告表进行技术评估，并承担相应费用；技

审批部门 审批部门

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
报告书

（表）技
术评估报

具有支撑能力的事业单位或
者具有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

人员的技术评估单位

生态环境
部、人力
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

具有中级
以上工程
师的事业
单位或者
具有环境

中级
（含）以
上工程师
或者环境
影响评价

内蒙古自
治区生态
环境厅

内蒙古自
治区生态
环境厅、
内蒙古自
治区人力

按照《建
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
理条例》
（2017年

2
排污许可证申
请材料技术评

估
排污许可 无

设区的市级
地方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盟市级

【行政法规】《排污许可管理条例》（2021年国
务院令第736号）
    第十条　审批部门应当对排污单位提交的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并可以对排污单位的生产经营
场所进行现场核查。

审批部门 审批部门

固定污染
源排污许
可技术评
估结论

具有高级及以上相应专业技
术职称；具有环境影响评价
工程师、注册环保工程师、
注册安全工程师等环保相关
职业资格；具有从事相关专

生态环境
部、人力
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

至少应满
足一下条
件之一：
具有高级
及以上相

至少应满
足一下条
件之一：
具有高级
及以上相

内蒙古自
治区生态
环境厅

内蒙古自
治区生态
环境厅、
内蒙古自
治区人力

按照《排
污许可管
理条例》
（2021年
国务院令

3
入河排污口设
置论证报告技

术评估

江河、湖泊新建
、改建或者扩大

排污口审批
无

盟市生态环
境部门

盟市级

【部门规章】《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水
利部令第22号）
    第十二条第二款 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根据
需要，可以对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组织专家

审批部门 审批部门

入河排污
口设置论
证技术评
估报告

有关技术评估单位
县级以上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营业执照

以营业执
照登记的
具体经营
范围为准

内蒙古自
治区生态
环境厅

内蒙古自
治区生态
环境厅、
内蒙古自
治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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